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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市区享受被征地养老保障

待遇人员养老保障金的通知

椒江、黄岩、路桥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提高市区享受被征地养老保障待遇人员养老保障待遇，实现新老保障办法衔接转换平稳过渡，经市政府2008年第11次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调整市区享受被征地养老保障待遇人员养老保障金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范围和调整对象

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和台州经济开发区中的B、C档所有人员和2007年12月31日前按规定办理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手续的A档人员。 

二、调整办法和调整水平

1、B、C档人员采取普调的办法调整待遇标准，月提高待遇为本人养老金的12% （2007、2008年两次一并调整）。其中2007年12月31日前办理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手续的B、C档人员，以本人2007年12月养老保障金为基数，从2008年1月1日起调整；2008年1月1日后（含今后）办理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手续的B、C档人员，以办理享受待遇时的养老保障金为基数，从办理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手续的次月起提高待遇标准。
2、2006年12月31日前办理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手续的A档人员，从2007年7月1日起月提高90元，缴费年限超过15年部分，每满1年，月增加1.6元；从2008年1月1日起再提高90元，缴费年限超过15年部分，每满1年，月增加2元。
3、 2007年办理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手续的A档人员，从2008年1月1日起月提高90元，缴费年限超过15年部分，每满1年，月增加2元。
三、资金开支渠道

调整市区享受被征地养老保障待遇人员养老保障金所需资金，在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基金中支付。

调整享受被征地养老保障待遇人员养老保障金水平，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广大被征地农民参保人员的关怀，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实施，确保社会稳定，力争在2009年春节前将增加的养老保障金发放到位。今后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待遇的调整，由各区人民政府根据《台州市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》规定和“公平与效率相结合”的原则进行，每次调整方案出台后，请各区人民政府及时报送市劳动保障局和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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